
包头北梁腾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(修编)

及包头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M-01、06、07）局部地块

修改公示

规划编制单位：包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

包头市自然资源局监制

监 督 电 话：4109559 6978826



1

一、项目位置

本次规划修改涉及五个地块，第一、三、四、五地块属于《包

头北梁腾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，涉及地块编号分别为

M-01-07-01-01、M-01-07-01-03、M-04-04-04、M-01-06-01。第二个

地块属于《包头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M-01、06、07）》，

涉及地块编号为M-07-04-01。涉及修改地块面积约 6.05公顷。

一、M-01-07-01-01

三、M-01-07-01-03

四、M-04-04-04

五、M-01-06-01

二、M-07-04-01

图 1.1 修改地块在控规中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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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改内容

（一）用地性质修改

（1）地块一、三：

依据土地权属情况、用地测绘成果及现状情况，将地块一、地

块三的修改情况如下详述：

地块一：将属于《包头北梁腾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

中的 M-01-07-01-01 地块 2.35 公顷机关团体用地（0801）拆分为

M-01-07-01-01-01 地块、M-01-07-01-01-02 地块。M-01-07-01-01-01

地块用地性质为机关团体用地（ 0801），面积 2.25 公顷。

M-01-07-01-01-02地块用地性质由机关团体用地（0801）修改为公园

绿地（1401），面积 0.10公顷。

地块三：将属于《包头北梁腾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

中的M-01-07-01-03 地块 0.82 公顷公园绿地（1401）用地面积调整

为 0.92 公顷。并核准周边相邻地块用地面积，M-01-07-01-02 地块

0.10 公顷，M-01-07-01-04地块 0.43 公顷，M-01-07-02 地块 2.37 公

顷。

图 2.1 修改前后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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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地块二：

依据土地权属情况、用地测绘成果及现状情况，将属于《包头

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M-01、06、07）》中的M-07-04-01地

块 0.74 公顷商业用地（ 0901）拆分为 M-07-04-01-01 地块，

M-07-04-01-02 地块。M-07-04-01-01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

（0901），面积 0.63公顷。M-07-04-01-02地块用地性质由商业用地

（0901）修改为公园绿地（1401），面积 0.11公顷。

图 2.2 修改前后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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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地块四：

依据用地测绘成果及现状情况，将属于《包头北梁腾空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中的M-04-04-04地块文化用地（0803）与其

南侧的M-04-04-03地块公园绿地（1401）的部分用地位置互换，面

积不变。M-04-04-03地块公园绿地（1401）面积 6.79公顷，M-04-04-04

地块文化用地（0803）面积 1.65公顷。

图 2.3 修改前后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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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地块五：

将属于《包头北梁腾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中的

M-01-06-01地块公共交通场站用地（120802）修改为M-01-06-01公

园绿地（1401），原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调整到东南侧，面积由 0.49

公顷调整为 0.42公顷；原供电用地（1203）面积由 0.03公顷调整为

0.05公顷；规划修改后，M-01-06-04-02地块交通场站用地（120802）

面积 0.42 公顷，M-01-06-01 公园绿地（1401）面积 0.49 公顷，

M-01-06-06地块供电用地（1203）面积 0.05公顷。

图 2.4 修改前后对比图

修改前 修改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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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控制指标修改

按照《包头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》（2014），《包头市海绵城

市建设专项规划（2022-2035年）》提出各用地的控制指标。

M-01-07-01-01-02地块、M-01-07-01-01地块、M-04-04-03地块、

M-01-06-01 地块：绿地率≥85%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≥85%。

M-07-04-01-02地块：绿地率≥85%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≥75%。

M-01-06-04-02 地块公共交通场用地：容积率≤0.8，绿地率≥

30%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高度≤12m,年径流总量控制率≥85%。

M-01-06-06地块供电用地：容积率≤0.8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

密度≤45%，建筑高度≤32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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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改前后图则

地块一、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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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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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四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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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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